
1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環境教育人員 120 小時訓練班 

假日班簡章 

壹、班別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班(120 小時) 

貳、訓練目的 

為協助無環境領域相關學、經歷而欲申請環教人員認證者，以訓

練合格證明文件申請認證，本機構舉辦環境教育人員 120 小時訓練

班，修畢所有課程並經核發機關評量合格者，即可以訓練合格證明文

件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經由 120 小時之訓練使學員瞭解環境之倫

理關係，並培養其具備運用教育方法，將知識、技能、價值與態度以

及行為，融入環境教育工作的能力，成為未來推動環境教育之種子。 

叁、參訓對象 

(一) 本計畫訓練對象為一般民眾、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構)

及學校人員…等，對環境教育推動有興趣者。 

(二) 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法認證及管理辦法」第九條以「訓練合

格」方式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 

肆、訓練人數 

本訓練班招收 30 名學員，因受上課場地限制，額滿即止。若報名人數

過多，將依報名繳費先後順序招收。 

伍、報名程序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已達開班人數止或人數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請至本校環境教育中心下載報名表，下載網址：

http://www.cee.vnu.edu.tw/，填妥報名表後，請列印一式 2 份親簽

後，以書面掛號郵寄至 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一號(環境教

育中心) ，收件者為「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班 收」，待人數足以開

班，將通知學員列印虛擬帳號繳費後，以完成報名。若報名人數

過多，將依報名繳費先後順序招收，並依先後補順序遞補。(報

http://www.cee.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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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如附件一) 

三、錄取確認通知：將於本中心網站公告查詢，同時以 e-mail 通知。 

陸、訓練期間 

本訓練班為假日班，開課日期預計達開班人數後規劃上課時間，上課

日為星期六、星期日，每梯次 16-20 天。若人數不足，則不開班。 

柒、訓練費用 

(一)新台幣 24,000 元整。 

(二)再訓練(重修)費用以每小時新台幣 250 元計，依實際再訓練(重修)

時數核實收取。 

捌、上課地點 

萬能科技大學弘道館 E303 視聽教室(地址：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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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課程內容 

一、課程內容依「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經環

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核定之課程內容辦理。 

二、課程內容 

環境及資源管理領域 

課程架構 時數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核心課程 

9 
核心 1 

環境教育 

1.環境教育導論 4 

2.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5 

9 
核心 2 

環境倫理 

1.環境倫理之理論 4 

2.環境倫理之實踐 5 

12 

核心 3 

環境教育 

教材教法 

1.環境教育課程規劃 3 

2.活動方案規劃與設計 3 

3.環境教育教學法 3 

4.環境解說與環境傳播 3 

合計 30 

實務訓練 32 
環境教育 

實務訓練 

1.環境教育行政實習 16 

2.環境教育教學實習 16 

合計 32 

專業課程 60 專業科目 

1.環境與生態 6 

2.環境衛生 4 

3.生態旅遊 4 

4.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6 

5.綠色消費與環保標章 4 

6.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4 

7.環境與自然災害 4 

8.毒化物之管理 4 

9.溫室效應與溫室氣體管制 4 

10.新興能源概論 4 

11.節約用水與水資源回收 4 

12.水體水質指標之認識 4 

13.廢棄物分類與資源回收 4 

14.交通工具污染管制 4 

合計 60 

總計 122 

註：課程內容若有些許之變動(本機構保留調整課程時間及師資之權利)，以發文至行政院環保署提

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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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練時數共 120 小時以上，包含核心科目 30 小時及實務訓練 32

小時及專業領域(環境及資源管理) 60 小時。 

(二) 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訓練，任一課程缺課時數達該課程時數四分之

一以上者，不得參加評量；其缺課時數達總訓練時數四分之一以上

者，應予退訓。受訓期滿後之環境教育人員，各科目評量成績均達

60 分以上者，才可取環境教育人員證書，若有成績不及格之科目，

得於結訓日起一年內申請再評量，最多以二次為限，經二次再評量

成績仍不及格者，應重新訓練。 

(三)訓練期滿後，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之相關規定

進行評量，各科目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各科

目評量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者，為訓練成績合格，成績不及格科

目，得於結訓日起一年內申請再評量。但以二次為限；經二次再評

量成績仍不及格者，應重行訓練。 

 

拾、注意事項 

(一)報到當天請學員攜帶身分證影本以利身分查驗、1 吋個人大頭照 1

張(製作學員證用)。 

(二)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與環保筷。 

(三)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若需校內停車，停車優惠 50元/

次。 

 

拾壹、聯絡方式 

聯絡人：環境教育中心-邱惠敏小姐 

聯絡電話：03-4515811 分機 29201 

手機：0973-355727 

e-mail：huimin@vnu.edu.tw 

 

 

mailto:huimin@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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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交通資訊 

交 

通 

圖 

 

交 

通 

服 

務 

《前校門》 

◎ 高鐵：高鐵桃園站距離本校約 5 公里。 

◎ 火車：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後，搭乘中壢客運或桃園客運往五塊厝（經萬能  科技
大學）班車，於萬能站（校內）下車。 

◎ 客運： 

※台北地區，可自台北車站搭國光客運、士林捷運站搭乘中興巴士，經中山高速
路南下內壢交流道後，至桃圳橋站下車，沿中園路左轉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高架
橋步行約 5 分鐘路程抵達。或是自松山機場搭乘台北客運至桃園客運中壢車
站，轉乘往萬能科大班車抵達本校。 

※新莊、三重、蘆洲等地，可於新莊捷運輔大站搭乘內壢—桃園—輔大線聯營公
車至桃園、內壢，轉搭本校學生專車。 

※桃園北區（桃園、龜山）可搭乘桃園客運本校學生專車，或是自中壢車站轉乘
往萬能科大班車抵達本校。 

※桃園南區（中壢、新屋、觀音、永安、龍潭、大溪等）可搭乘客運班車至中壢
車站，轉乘往萬能科大班車抵達本校。 

◎ 高速公路： 

（北上）經中山高速公路內壢第二交流道，過路橋後內壢交流道大園出口編號
57A（請通過中壢出口處後約 30 公尺，由大園出口方向行駛出交流道。
請勿從第一出口行駛出交流道），依大園方向指標走約 500 公尺。 

（南下）經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開車至 56 公里內壢交流道大園出口，依往大園方
向指標走約 500 公尺。 

◎ 平面道路：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延平路接中華路約 500 公尺往中園路一段(左
邊路口中油加油站)左轉約 2 公里，經高速公路交流道至文中路兩段式
左轉接中園路二段(高架橋)，下橋後第二個紅綠燈(全家便利商店)左轉
即可達萬大路進入校區。 

《後校門》 

◎ 平面道路：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新生路往大園方向過高速公路高架橋涵洞
後，右轉永清街即可達萬大路進入校區。 

校內 

停車 

◎ 機車：校內可容納 1600 台以上(收費)，後校門可停放機車 1000 台以上(免費)。 

◎ 汽車：校內停車位 600 個(收費)，夜間另可增加停車位 100 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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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校園地圖 

可停車位置 

上課教室：弘道館 3 樓-E303 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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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参、住宿資訊 

 
住宿需自理，另提供幾個桃園市中壢區住宿參考地點，如下： 

1.古華花園飯店 

http://www.kuva-chateau.com.tw/ 

中壢區民權路 398 號 Tel:03-2811818 

2.喬爵大飯店 

http://giorgio-hotel.myweb.hinet.net/ 

中壢區延平路 216 號 Tel:03-4622345 

3.景園大飯店 

http://www.kingsparadise.com/ 

中壢區新生路 65-1 號 Tel:03-425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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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104 年環境教育人員(120 小時)訓練班報名表(一式 2 份) 

班別：假日班(星期六、日)  專業領域：環境及資源管理 

個人基本資料(下列各欄務必填寫，資料填寫不全者，蓋不受理報名) 

姓名  出生年月日  1 吋照片 

黏貼最近 3 個月 

身份證字號  電子信箱  

電話(日)  行動電話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地址                                                   

戶籍地址 □同上  郵遞區號□□□地址                                                                                  

服務機關資料 

服務機關  部門/職稱  

機關電話              分機 電子信箱  

機關地址 郵遞區號□□□地址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收據開立 □個人   □機關 收據抬頭                                          

備註 

1. 報名表一式 2 份，填妥後請掛號郵寄至 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一號(環境教

育中心)，收件者為「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班 收 」。 

2.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本機僅在前述目的內利用您的資料並與您聯繫，

不另作他途。您得依法向本機構所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請

洽訓練班承辦人員。 

 

※本人確實已詳閱符合簡章所訂之參訓資格，亦瞭解訓練測驗及再訓練(重

修)及測驗或評量等相關規定，再行報名，若於訓練及格後 3 個月內，無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證書，或逾期才提出申請，至無法領得合格證

書時，將自行負責。 

  特此切結 

切結人(報名人)：          (簽章)   年  月  日 

註：完成報名但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每梯次上限 30 人，額滿為止。 

附件一 


